
 

 

 
本章節重點在各種名詞之解釋、國際私

法的法源及最後複數準據法的適用，第一章

往往容易被省略，但涉民法一些基本架構會

在本章節中介紹，切勿因小失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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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國際私法的定義 

☉學者定義 

劉鐵錚、陳榮傳老師： 

國際私法者，乃對於涉外法律關係，就內外國之法域及法律決定其由何

國法院管轄及適用何國法律之國內公法。
1 

林秀雄： 

國際私法者，乃保障國際上之私法生活的安全，而指定適用於該私法生

活所生之法律關係的私法秩序也。
2 

 
（續接次頁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劉鐵錚、陳榮傳（簡稱劉陳合著），國際私法論，2009年7月，頁3。 
2 林秀雄，課堂筆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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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國際私法的性質 

私法

國際私法為間
接私法法規
程序法亦有可
能是私法性質

任意法 強制法

任意法
或

強制法

程序法 實體法

國際法說

法的制定過程
法之拘束力
國際私法的法源
適用的主體、客
體不同

國內法說

涉及國家間
公益
對外國主權
之尊重

公法
或
私法

程序法
或

實體法

國
際
私
法
的
性
質

公法

國際私法非實體法
國際私法是程序法
國際私法規範內容
為公法

國際法
或

國內法

我國國際私法是
具有國際性質的
內國法

國際私法乃「法
律之適用法」非
公法，亦非私法
（特殊法域說）

國際私法非程序
法亦非實體法，
而係特殊的「法
律適用法」(特
殊法域說 )

強制法說（69台
上1728決）

 

一、國際私法為國際法或國內法 

國際私法冠上「國際」二字，究是否為國際法，或因為其適用對象同時

有內國與外國因素，規範範圍廣泛，法源種類多樣化，而有國內法性質，學

說分兩說，第一說為國際法說，第二說為國內法說，分述如下： 

國際法說： 
涉及國家間公益：有學者認為凡國家之公益，而以國家為主體者為

國際公法。規定國家間私益，而以私人為主體者為國際私法。不論

公、私法律關係均與國家間有關，故悉屬國際法領域。 
對外國主權之尊重：國際私法設計上考量各國主權的相互尊重，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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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者相互協調讓步，而有適用外國法的可能，如反致規定，故應屬國

際法。 

國內法說（通說）： 
法的制定過程：國際私法本身與一般國內法律產生方式相同，非經過

眾多國家一同簽訂，故應屬國內法。 
法之拘束力：國際私法無法強行拘束各個國家必須共同遵守，乃單純

以內國尊重外國角度立法，故非屬國際法。 
國際私法的法源：國際私法以內國法法源為原則，國際法法源僅為

補充地位，如法官對於定性問題、法律衝突或法律適用，主要多參考

內國實體法之規定，故應屬國內法。 
適用的主體、客體不同：國際私法適用的主體為私人，非國家。且

解決問題的客體為私人間的私法紛爭，非國家間的國際糾紛，故非屬

國際法。 

結論： 

我國國際私法，為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，是透過立法委員立法通過，且

適用該法的案件經法院判決具有一般判決的執行力，因此，採國內法說

較妥，通說亦採此說。但就其目的觀察，其具有國際性，因其規範國際

間的社會生活的私法關係，充分發揮國際尊重的本質，故不宜單純地歸

入國內法範疇，宜稱之為具有國際性質的國內法。 

二、國際私法為公法或私法 

國際私法處理私法案件，似應具有私法性質，惟其又非最後解決紛爭的

方法，而是一種選法規則，又類似於訴訟程序的公法，故有公法說與私法說

之爭議，分述如下：
3 

公法說： 
國際私法非實體法：國際私法非直接規定權利義務關係，故非實體

法。其本身僅具有「選擇適用法律」的性質，此種法律的性質猶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林益山，國際私法與實例解說，2009年9月，頁10。 



1-8 第一章 國際私法的基本概念  

「施行法」，皆非直接規範法律關係，乃間接指定該法律關係所應適

用的法律。而施行法在形式上屬於公法的範疇，因此國際私法亦應

歸類為公法性質。 
國際私法是程序法：凡確定權利義務的實體法的適用範圍之法規，

均為程序法。國際私法本身也是確定實體法的適用範圍，非直接實體

法的規定，故應屬於程序法。而程序法者必為公法，故國際私法亦為

公法。 
國際私法規範內容為公法：國際私法對於涉外法律關係除了確定應

適用之法律者外，也包括國際間的管轄權在內，屬於涉及國家主權之

法律，應為公法性質。 

私法說： 
國際私法為間接私法法規：國際私法，乃對於涉外案件決定其「所

適用的法律」，所謂「所適用的法律」，係指私法性質的實體法。而

國際私法，乃「間接法規」，透過選法適用私法法規，因此亦應具有

私法性質。 
程序法亦有可能是私法性質：程序法中，如民事訴訟法，有學者認

為解決私法糾紛的程序法亦具有私法性質，若此解釋，則解決私法糾

紛的國際私法，雖是程序法，亦可能具有私法性質。 

特殊法域說（林秀雄老師）
4
： 

爭議的產生主要在切入的角度不同，此說認為國際私法的任務機能是國

際性的，是普遍人類社會、超越國際的法律關係為基礎，充分表現國際

間合作的本質。因此國際私法應成為國際性的國際法。而國際私法既屬

於上位概念，因此不會有公、私法問題，公、私法分類乃屬實質法、下

位規範問題。 

結論： 

公私法的分類乃一般法律的分類，國際私法自成一套體系，即法律秩序

之法律，故難單純劃歸為公法或私法，因為國際私法並非以保護國家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林秀雄，課堂筆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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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為目的，且國家亦非國際私法之主體，故國際私法非公法甚明。再

者，國際私法亦非直接保護私法法益之法律，僅指定哪一國家的私法而

已，故國際私法宜歸於另一種法律－法律之適用法。亦即林秀雄老師所

稱之「特殊法域說」。 

三、國際私法為程序法或實體法 

國際私法本身具有特殊性，究為程序法抑或實體法，學說有所爭執，分

述如下： 

程序法說： 

國際私法不直接介入內外國人權益問題的實質爭議，非屬實體法，故應

屬程序法。 

實體法說： 

國際私法非關於程序進行、手續等規定，故應非屬程序法，而係實體

法。 

特殊法域說（林秀雄老師）： 

國際私法既屬上位規範，乃屬特殊法域，並無程序法、實體法之區別，

實體法、程序法之區別係屬實體法之問題。 

結論： 

國際私法是「法律適用法」，非直接適用實體法，而必須先通過衝突法

則，乃間接的達到實體法的適用法則，故非實體法。再者，該法並非規

定該實體法的運用及施行程序規定，故非單純的程序法，而係法律適用

法，亦即林秀雄老師所稱之「特殊法域說」。 

四、國際私法為任意法或強制法 

法院有無受國際私法的拘束而一定要用國際私法解決紛爭，反之，法院

可否逕以內國法律解決紛爭，而跳過選法規則，如果國際私法是任意法，則

法院自可選擇是否適用該法律，若為強制法，則法院必須適用國際私法，否

則即為違法。因此有任意法說及強制法說的爭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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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法說： 

基於私法自治原則，倘若當事人未提出以國際私法解決紛爭時，則法官

可逕以內國法判決。 

強制法說： 

國際私法為內國法所制訂之法律，自有一般法律之效力，未適用該法，

當然判決違背法令，應適用而未適用。 

結論（69台上1728）： 

採強制法說，蓋國際私法為內國的法律，具有一般法律性質，法院自應

認事用法，依法判決。 
      

69年台上字第1728號判決 
本件兩造當事人均為日本國營利法人，在我國就涉外法律關係發生訟爭，自應

依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定其應適用之法律。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六

條第一項及第二項（編者按：新法修正後，移列現行條文二十條，並改採關係

最切原則，應一併注意）。分別規定：「法律行為發生債之關係者，其成立要

件及效力，依當事人意思表示定其應適用之法律」，「當事人意思不明時，同

國籍者依其本國法（下略）」（編註：現行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修正舊法內容，

改採關係最切原則，關於「當事人意思不明」之用語，亦修正為「當事人無明

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律無效」，以重申第一項當事人之

意思限定於明示之意思，且當事人就準據法表示之意思，應依其事實上已表示

之準據法，決定其是否有效成立之問題。）云云。原審未依此項規定定本件應適

用之法遽依我國法律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，顯有違背法令之情形。 

98年台上字第1805號判決 
按凡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，即為涉外民事事件，

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。又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門

者，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。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未規定者，適用與民事法律

關係最重大牽連關係地法律，此觀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自明。查被上訴

人主張系爭貨物運送係自台灣基隆，經香港轉船，至中國梧州李家庄碼頭卸貨，當時

雖因氣候不佳，河水過急，惟因上訴人及其履行輔助人香港華勝公司未注意航道安

全，強行載運至河西碼頭卸貨，致系爭三只貨櫃落水滅失等情，且為原審所認定之事

解務 見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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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題

實，則本件涉及香港公司及香港地區，應為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所規範，即應依該條例

第三十八條之規定，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。原審未依上揭規定確定其準據

法，遽依上開理由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已有未合。……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其敗訴

部分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無理由。 
  
我國實務認為我國採強制法說，應該適用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的案件，

若未適用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，則該判決會違背法令。若採任意法說，法院

應該有自有選擇的權能，不致判決違背法律，可見實務採強制法說。 

 

 
新加坡人李大仁與中華民國人程又青因拍攝偶像劇而相識相戀，隨後於

2010年間在新加坡結婚，依新加坡民法規定為結婚登記，但未舉行公開

儀式。婚後，大仁與又青定居台灣。未料，大仁因與又青結婚遭到影迷唾

棄，收視始終萎靡不振，以致毫無通告、廣告和戲劇邀約而失業在家，非

常可憐。又青則因繼承父親之遺產，家產眾多。且又青因為大仁失業，反

移情別戀到男友丁立威身上，此時可憐的大仁向台北地方法院訴請又青扶

養其生活。又青則向法院抗辯結婚未依我國當時之民法規定有公開儀式，

因此結婚應該無效。可憐的大仁因為不知道我國有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的

規定，可以依此法而適用新加坡法，因此未向法院要求適用涉外民事法律

適用法，最後法院採信程又青見解，直接依我國民法判決兩人結婚無效，

因此程又青不需扶養李大仁。請問，該判決有無違法？判決合法，因為

台北地方法院得依其職權逕行選擇適用我國民法；判決違法，因為台北

地方法院依其職權應先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選法。 
 

【解題流程．問題意識】 
程又青與李大仁，一個是新加坡人，且在新加坡結婚，行為地也在新

加坡，應該有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的適用，但訴訟程序中，李大仁不

知主張，以致法院未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判斷是否有新加坡法的適

用，而直接依內國法，即我國民法判決，李大仁敗訴，該判決是否適

法呢？ 




